







关于向社会公开征求《关于调整株洲市
渌口区城区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方案》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根据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大价格行政决策征求意见办法》的通知（湘发改价调﹝2018﹞403号）文件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对未列入《湖南省价格听证目录》，且无其他听证必要的重大价格决策，应以通过在价格主管部门网站、当地主要媒体等公布征求意见稿的形式广泛听取社会公众意见。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119号）》、《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 省住建厅 省生态环境厅 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收费工作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25〕107号）等文件要求，现将调整株洲市渌口区城区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现广泛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于2025年5月6日至2025年5月25日通过电子邮件反馈至株洲市渌口区发展和改革局价格和收费管理股，电子邮箱：121021588@qq.com。

附件：关于调整株洲市渌口区城区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株洲市渌口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5年5月6日










附件：
关于调整株洲市渌口区城区污水
处理费收费标准方案
（征求意见稿）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国家发改委 财政部 住建部〈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119号）、《省发改委 省财政厅 省住建厅 省生态环境厅 省水利厅<关于进一步完善污水处理收费工作的通知>（湘发改价费〔2025〕107号）等文件规定，按照区政府的要求，我局依据成本监审结论，结合我区实际，提出调整株洲市渌口区城区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方案如下：
一、调整后城区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
    根据发改价格〔2015〕119号和湘发改价费〔2025〕107号等文件精神，按照“污染付费、公平负担、补偿成本、合理盈利”的原则，渌口区城区污水处理费按自来水用水结构和分类（简化）具体收费标准为：城区居民生活用水由0.85元/m3调整为0.99元/m3；非居民用水由1.20元/m3调整为1.40元/m3；特种用水由1.70元/m3调整为2.00元/m3。
二、提高低收入家庭减免优惠额度
 为保障低收入居民家庭生活不因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的提高而受影响，对经民政部门确认的低收入家庭继续实行优惠，由原每户每月免收6m3污水处理费增加到每户每月免收10m3污水处理费。
三、调整城区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对社会影响的分析
[bookmark: _GoBack]（一）有利方面。一是政策的合法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1号《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第三十二条，排水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污水处理费。二是政策的合理性。渌口区城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是落实国家政策，促进渌口城区、园区、各相关镇引进和大力发展经济的战略需要，也是增强区域发展优势、提升城市品位的需要，更是保护环境、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三是政策实施的可行性。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发改价格〔2015〕119号等文件精神，已经达到最低收费标准但尚未补偿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应当结合污染防治形势等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收费标准。
（二）不利方面。调整城区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主要风险因素。一是对居民生活用水的影响。城区居民生活用水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由0.85元/m3调整为0.99元/m3，增加0.14元/m3。由于市发改委已将渌口区自来水基本水价纳入株洲市城区供水价格调整范围，我区自来水的基本水价与市城区已同城同价，且基本水价由2.07元/m3调整为1.93元/m3，下调0.14元/m3，此次调整城区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后居民生活用水终端水价保持不变，一升一降，对居民生活用水没有影响。二是对非居民用水的影响。根据2024年非居民用水数据测算，工业用水年用水量432.82万吨，占比32.08%，行政事业用水年用水量46.57万吨，占比3.45%，经营用水年用水量92.69万吨，占比6.87%，通过年用水量和占比进行比较，对行政事业和经营用水户的影响不是很大，对工业用水户有一定的影响，增加了非居民用水户的成本。三是对特种用水的影响。根据2024年特种用水数据测算，年用水量1.76万吨，占比0.13%，少数特种用水大户认为调价幅度较高的风险，但可促进节约用水。四是对调价相关信息不理解引发的群体性抗议的风险。总的来说，对调整我区城区污水处理费收费标准，有利有弊，利大于弊，具有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
四、执行时间
待报区人民政府常务会后确定。

